吉林市烟火类观赏品施放管理办法

（2012年8月13日吉林市人民政府令第224号公布  根据2014年7月14日吉林市人民政府令第233号第一次修订  根据2023年2月1日吉林市人民政府令第243号第二次修订）
     第一条  为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防止环境污染，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烟火类观赏品，是指利用烟火剂、燃料燃烧或者爆炸产生光、色、音响、气动、发烟等效应的各种烟花、爆竹、礼花弹、日景彩烟、冷焰火、孔明灯等物品。
第三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施放烟火类观赏品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市、县（市）区公安机关是烟火类观赏品施放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
第五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共同做好烟火类观赏品的管理工作：
   （一）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烟花爆竹批发企业、零售经营者的布点、经营审批及监督管理；
   （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对流通环节固定场所内经营孔明灯的监督管理；
   （三）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负责对公共场地摆摊、设点经营孔明灯的监督管理。
第六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及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学校，应当开展烟火类观赏品施放安全管理的宣传教育活动。
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应当做好烟火类观赏品施放安全管理的宣传工作。
第七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经营和施放孔明灯、氧气炮、铁管炮、拉炮、摔炮、砸炮等安全系数低、危险性大、极易引起火灾和环境污染的烟火类观赏品。
第八条  在本市城市建成区，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零时至农历次年一月十五日二十四时，允许施放烟火类观赏品，其他时间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施放。
前款规定以外的区域，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公共利益需要，确定限制施放烟火类观赏品的时间、区域。
允许施放烟火类观赏品的时间内，市气象主管机构根据气象、环境监测结果发布二级以上重污染天气预警后，在确定区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施放烟火类观赏品。
第九条  在本市城市建成区，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零时至农历次年一月十五日二十四时为零售经营者集中销售烟火类观赏品时间，其他时间除烟花爆竹专营公司按照规定经营以外，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经营。
烟火类观赏品的经营者必须取得销售许可，并严格按照许可规定的期限、地址等内容经营。
零售经营者应当建立销售台账制度，登记购买人的姓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品种数量及用途等信息并保留两年。
第十条  下列地点或者区域禁止施放烟火类观赏品：
   （一）文物保护单位；
   （二）桥梁(含立交桥、过街天桥)、地下通道（地下空间）等市政公用设施；
   （三）易燃、易爆、剧毒物品生产、储存单位及其他货（堆）场、仓库；
   （四）重要军事设施；
   （五）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输变电设施安全保护区及山林等重点防火区；
   （六）平房密集区及居住密度高、停放车辆多的居民小区；
   （七）车站、码头、大型文化体育场所、公共娱乐服务场所、集贸市场、商场、超市、影(剧)院、商业步行街及医疗机构、学校（幼儿园）、敬老院等人员密集场所。
前款规定以外的区域，确需禁止施放烟火类观赏品的，由市、县（市）公安机关报请市、县（市）人民政府同意后，公布施行。
第十一条  下列地点和部位周边50米范围内禁止施放烟火类观赏品：
   （一）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办公场所、博物馆、纪念馆、图书馆，广播电台、电视台和报社等重要新闻单位及电信、邮政、金融单位；
   （二）公园及城市景观；
   （三）安全、生态、环保要求高的区域；
   （四）高层建筑、建筑工地、绿化地带、蔬菜大棚等重点防火区域。
第十二条  举办焰火晚会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按照《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
施放礼花弹及小礼花类、摩擦类、烟雾类和内筒型组合烟花等危险性大的产品，必须由具有相应操作资质的大型焰火燃放作业单位经批准后施放。
第十三条  施放烟火类观赏品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禁止向行人、车辆、建筑物投掷施放；
   （二）禁止在建（构）筑物上悬挂、垂吊施放；
   （三）禁止在建筑物内、房屋走廊、楼道、屋顶、阳台、窗口施放；
   （四）禁止采取其他可能危害人身、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的方式施放。
第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的，由公安机关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情节严重，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对违法行为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由于施放烟火类观赏品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一）违反第七条规定，施放禁止施放的烟火类观赏品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违法行为人为个人的，处以300元至500元的罚款；对违法行为人为单位的，处以1000元至5000元的罚款。
   （二）违反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在禁放时间、禁放地点或者市气象主管机构发布二级以上重污染天气预警后施放烟火类观赏品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违法行为人为个人的，处以100元至500元的罚款；对违法行为人为单位的，处以1000元至3000元的罚款。
   （三）违反第十三条规定，向行人、车辆、建筑物投掷施放的，或者在建（构）筑物上悬挂、垂吊施放的，或者在建筑物内、房屋走廊、楼道、屋顶、阳台、窗口施放的，或者采取其他可能危害人身、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的方式施放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违法行为人为个人的，处以100元至500元的罚款；对违法行为人为单位的，处以1000元至5000元的罚款。
第十五条  违反第七条规定，在流通环节固定场所经营孔明灯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违法行为人为个体工商业户的，处以1000元至3000元的罚款；对违法行为人为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等其他形式的单位的，处以10000元至30000元的罚款；在公共场地摆摊、设点经营孔明灯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500元至1000元的罚款；经营除孔明灯以外其他禁止施放的烟火类观赏品的，由应急管理部门、公安机关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六条  违反第九条第二款规定，未经批准擅自经营烟火类观赏品或者未按照许可规定内容经营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七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八条  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在管理烟火类观赏品过程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2012年10月1日起施行，《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同时废止。
